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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公安经侦大队破获两起信用卡诈骗案

刷卡消费是时下流行的消费方式。随着信用卡消费的日渐火爆,也有部分不法分子开
始利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近日,海口龙华公安分局破获两起信用卡诈骗案。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以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为主
要内容的“破案会战”。龙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在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和分局党委
的直接指挥下，全警动员、迅速出击，经过精心谋划、细致筹备，成功破获两起信
用卡诈骗案，有效地打击了各类经济犯罪活动，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2009年10月7日，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向龙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有人在中国
银行海南省分行申请并办理了一张透支额度为1万元的信用卡，并于2009年12月17
日至2010年1月9日期间恶意透支信用卡本金共计人民币10090.50元。警方接案后
，迅速出击，经过精心谋划、细致筹备。时隔2年，犯罪分子顶不住警方追查压力
，于2012年6月10日，犯罪嫌疑人杨某和(男，汉族，43岁，海口琼山区人)到龙华
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投案自首。

无独有偶，2009年10月19日，犯罪嫌疑人陈某男(男，汉族，27岁，海口龙华区人
)与犯罪嫌疑人蒙某萍(男，汉族，27岁，海口龙华区人)共同冒用朱某昌的身份信息
并伪造朱宝昌的职务及收入证明一份在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金贸支行申请办理了一
张透支额度为45000元的信用卡，并于2010年9月15日至2011年1月26日使用该信
用卡诈骗本金共计人民币45001.60元。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随后向龙华公安分局经
侦大队报案，2012年6月20日，大队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陈某男与犯罪嫌疑人蒙某萍
抓获。

警方再次提示广大信用卡用户，使用信用卡一定要依法按期还款，一般情况下,银行
都有信用卡还款时间和最低还款额要求,逾期不还银行将催收。如果在银行催收后3
个月仍未还款,就可以推定其有主观恶意透支的故意。

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四种信用卡诈骗行为,其中一种就是恶意透支，恶意透支，数额
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
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
巨大”。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
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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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
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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